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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应收及预付款项

【学习目标】



１．了解应收股利、应收利息、预付账款以及其他应收款的核算；

２．熟悉取得应收票据和收回到期票款的核算、应收票据贴现及转让的核算；

３．掌握应收账款入账价值的确定、应收账款的会计处理、坏账损失的确认及账务

处理。

应收及预付款项是指小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债权，包括应收票
据、应收账款、应收股利、应收利息和其他应收款等，以及小企业按照合同规定预付的款
项，如预付账款等。

第一节　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是指小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而收到的商业汇票。

一、会计科目设置

在我国，除商业汇票外，大部分票据是即期票据，不需要作为应收票据核算。 因此，
小企业设置“应收票据”科目只核算其因销售商品（产成品或材料）、提供劳务等日常生产
经营活动而收到的商业汇票（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 “应收票据”科目借方登
记小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而收到开出、承兑的商业汇票的票面金额，贷方登记到
期实际收到的商业汇票、向银行贴现未到期的商业汇票（银行无追索权情况下）和持有背
书转让商业汇票的票面金额，以及到期不能收回应收票据或付款人无力支付票款的商业
汇票票面金额，期末借方余额，反映小企业持有的商业汇票的票面金额。 本科目可按照
开出、承兑商业汇票的单位进行明细核算，并设置“应收票据备查簿”，逐笔登记商业汇票
的种类、号数和出票日、票面金额、交易合同号和付款人、承兑人、背书人的姓名或单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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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到期日、背书转让日、贴现日、贴现率和贴现净额以及收款日和收回金额、退票情况等

资料。 商业汇票到期结清票款或退票后，在备查簿中应予注销。

二、取得应收票据和收回到期票款的核算

小企业应在收到开出承兑的商业汇票时，按应收票据的票面价值入账。 不带息应收

票据的到期值等于应收票据的面值，带息票据到期值为面值加利息。

应收票据到期值＝票据面值×（１＋票面利率×票据期限）

如无特别指明，应收票据上注明的利率一般指年利率，按３６０天计算，每个月不分实

际天数，均按３０天计算。

票据期限有两种表示方式：一是以“天数”表示，即采用票据签发日与到期日“算头不

算尾”或“算尾不算头”的方法，按照实际天数计算到期日。 二是以“月数”表示。 在这一

方式中，票据到期日以签发日数月后的对日计算，而不论各月份实际日历天数多少。 如

果票据签发日为某月份的最后一天，其到期日应为若干月后的最后一天，如１月３１日签

发的、１个月期限的商业汇票，到期日为２月２８日或２９日。

如一张３月８日签发、面值为５００００元、利率为８％、９０天到期的商业汇票，其到期

日为６月６日。 其到期值为５１０００元［５００００×（１＋８％×９０÷３６０）］。

应收票据取得的原因不同，其会计处理亦有所区别。 小企业因销售商品（产成品或

材料）、提供劳务等而收到的商业汇票，借记“应收票据”科目，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或“应交税费———简易计税”等科目；因债务人抵偿前

欠货款而取得的应收票据，借记“应收票据”科目，贷记“应收账款”科目；商业汇票到期收

回款项时，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应收票据”科目；因付款人

无力支付票款，或到期不能收回应收票据，应按照商业汇票的票面金额，借记“应收账款”

科目，贷记“应收票据”科目。

【例３１】　甲小企业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０日销售商品一批，专用发票上注明的货款５００００

元，增值税税额６５００元，收到乙企业当日开出并承兑的３个月不带息商业承兑汇票一

张，面值５６５００元。

会计分录为：

借：应收票据　　 ５６５００

　 贷：主营业务收入　 ５０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６５００

３个月到期，收到款项存入银行：

借：银行存款　　　　 ５６５００

　 贷：应收票据　　　　 ５６５００

若到期乙企业无力支付票款，则甲小企业会计分录为：

借：应收账款　　　　 ５６５００

　 贷：应收票据 　　　　 ５６５００

【例３２】　甲小企业２０２０年５月１日向乙企业销售一批产品，货款为１００００元，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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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收到，已办妥收款手续，适用增值税税率为１３％。则甲企业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应收账款 　 １１３００

　 贷：主营业务收入　 １０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１３００

５月５日，甲小企业收到乙企业寄来一张３个月期的商业承兑汇票，面值为１１３００

元，抵付货款。甲小企业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应收票据　　 １１３００

　 贷：应收账款 　　　　　　 １１３００

三、应收票据贴现

贴现，是指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将未到期的商业汇票转让给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

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按票面金额扣除贴现利息后，将余额付给持票人的票据融资

行为。

商业汇票的持有人办理贴现须符合《票据法》、国务院《票据管理实施办法》和中国人

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的规定，满足下述３个方面的要求：其一，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

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其二，向银行申请

办理票据贴现的商业汇票持票人必须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其三，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向

银行办理贴现必须提供与其直接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送单据复印件。

商业汇票贴现办理流程：申请与受理→商业汇票贴现调查→贴现审查与审批→贴现

办理→贴现按期收回。

票据贴现的计算：

贴现息＝票据到期价值×贴现率×贴现天数÷３６０

贴现天数＝贴现日至票据到期日实际天数－１

贴现所得金额＝票据到期价值－贴现息

如果小企业贴现的票据为带息票据，贴现息要按票据到期时的本利之和计算，贴现

净额应从本利之和中扣除贴现息。

【例３３】　某小企业于４月１日将２月１日开出并承兑的面值为１０００００元、５月１

日到期的不带息商业承兑汇票向银行贴现（银行无追索权），贴现率为１０％，则贴现息和

贴现所得计算如下：

票据到期值＝１０００００（元）

贴现息＝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３０÷３６０＝８３３（元）

贴现所得金额＝１０００００－８３３＝９９１６７（元）

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９９１６７

财务费用　　　　　　 ８３３

第一节　应收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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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应收票据　　　　 １０００００

【例３４】　甲小企业２０２０年１月份销售Ａ商品给乙企业，货已发出，甲小企业开具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商品价款为１００００元，增值税销项税额为１３００元。当日收

到乙企业签发的不带息商业承兑汇票一张，该票据的期限为３个月。Ａ商品销售符合

《小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收入确认条件。

甲小企业的相关会计分录如下：

（１）Ａ商品销售实现时

借：应收票据———乙企业　　 １１３００

　 贷：主营业务收入———Ａ商品　 １０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１３００

（２）３个月后，应收票据到期，甲企业收回款项１１３００元，存入银行

借：银行存款　　　　 １１３００

　 贷：应收票据———乙企业　　 １１３００

（３）如果甲企业在该票据到期前向银行贴现，且银行拥有追索权，则甲企业应按票据

面值确认短期借款，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即减去贴现息后的净额）与票据面值之间的差额

确认为财务费用。假定甲小企业该票据贴现获得现金净额１１１８７元，则相关会计分录

如下：

借：银行存款 １１１８７

财务费用———票据贴现　　 １１３

　 贷：短期借款———××银行 　　 １１３００

四、应收票据转让

小企业可以将自己持有的商业汇票背书转让。 背书是票据权利转移的重要方式。
背书按其目的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转让背书，即以转让票据权利为目的的背书；二是非转
让背书，即以设立委托收款或票据质押为目的的背书。 商业汇票均可以背书转让，背书
人承担保证其后手付款的责任。 背书必须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和背书人签章，未记载上述
事项之一的，背书无效。 背书时应当记载背书日期，未记载背书日期的，视为在汇票到期
日前背书。 背书记载“委托收款”字样，被背书人有权利代背书人行使被委托的汇票权
利。 但是，被背书人不得再以背书转让汇票权利。 票据出票人在票据正面记载“不得转
让”字样的，票据不得转让（即丧失流通性）。 其直接后手再背书转让的，出票人对其直接后
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保证责任，对被背书人提示付款或委托收款的票据，银行不予以受理。

背书人在汇票得不到承兑或付款时，应当向持票人清偿下列金额和费用：被拒绝付
款的汇票金额；汇票金额自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
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取得有关拒绝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 被追索人清偿债务时，
持票人应当交出汇票和有关拒绝证明，并出具所收到利息和费用的收据。 被追索人依照
上述规定清偿后，可以向其他汇票债务人行使再追索权，请求其他汇票债务人支付已清
偿的全部金额；行使再追索权的被追索人获得清偿时，应当交出汇票和有关拒绝证明，并
出具所收到利息和费用的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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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小企业将持有的应收票据背书转让取得所需物资时，应将持有的商业汇票背书转让
以取得所需物资，按照应计入取得物资成本的金额，借记“材料采购”或“原材料”“库存商
品”等科目，按照商业汇票的票面金额，贷记“应收票据”科目，如有差额，借记或贷记“银
行存款”等科目。 涉及按照税法规定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的，还应当借记“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

【例３５】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日，甲小企业收到Ｂ企业当日开出的商业承兑汇票１张，用

以抵偿所欠的货款１０００００元。该商业汇票为期限３个月的不带息票据。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日收到商业汇票时，会计分录为：

借：应收票据———Ｂ企业 　　 １０００００

　 贷：应收账款———Ｂ企业 　　　　 １０００００

如果甲小企业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日将该票据背书转让给丁企业，换回Ｂ材料，经认证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列明价款８００００元，增值税为１０４００元，收回差额９６００元存入银

行。则会计分录为：

借：材料采购　　　　　 ８０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１０４００

银行存款　　　　　 ９６００

　 贷：应收票据———Ｂ企业 　　　　 １０００００

第二节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是指小企业因销售商品、产品、提供劳务与销售服务等应向购货单位或接
受劳务（服务）单位收取的款项。 不单独设置“预收账款”科目的小企业，预收的款项也在
应收账款科目核算。

一、应收账款入账价值的确定

应收账款是因小企业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销售服务）等产生的债权，应当按照实际
发生额记账。 其入账价值包括：销售货物或提供劳务（销售服务）的价款以及代购货方垫
付的包装费、运杂费等。 在确认应收账款的入账价值时，应当考虑有关的折扣因素。

　　（一）商业折扣

商业折扣是指小企业为了促进商品销售而在商品标价上给予的价格扣除，它对应收
账款的入账价值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小企业只需按扣除商业折扣后的净额确认应收
账款。

　　（二）现金折扣

现金折扣是债权人为了鼓励债务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付款，而向债务人提供的债务扣
除。 现金折扣通常发生在以赊销方式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销售服务）的交易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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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鼓励客户提前偿付货款，通常与债务人达成协议，债务人在不同的期限内付款可享
受不同比例的折扣。 现金折扣一般用符号“折扣率／付款期限”来表示。 例如，“２／１０，

１／２０， Ｎ／３０”分别表示：如果买方在１０天内付款，销货企业将按商品售价给客户（即购货
企业）２％的折扣；如果买方在２０天内付款，企业可按售价给客户１％的折扣；如果小企业
允许客户最长的付款期限为３０天，但客户在２１天至３０天内付款，将不能享受到现金
折扣。

现金折扣使销货企业应收账款的实际数额随客户的付款时间而异，《小企业会计准
则》规定，应收账款入账价值的确定采用总价法。 即将未扣减现金折扣前的金额（即总
价）作为实际售价，据以确认应收账款的入账价值。 在这种方法下，将实际发生的现金折
扣视为销货企业为了鼓励客户提早付款而发生的融资费用（在现金折扣实际发生时计入
财务费用）。

二、应收账款的会计处理

小企业发生应收账款时，按应收金额，借记“应收账款”科目，按实现的销售收入，贷
记“主营业务收入”等科目，按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销项税额）”科目；收回应收账款时，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应收账款”科目。

小企业代购货单位垫付的包装费、运杂费等，借记“应收账款”科目，贷记“银行存款”
等科目；收回代垫费用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应收账款”科目。

如果小企业应收账款改用商业汇票结算，在收到承兑的商业汇票时，按票面价值，借
记“应收票据”科目，贷记“应收账款”科目。

【例３６】　甲小企业采用委托收款结算方式向Ｂ公司销售商品一批，货款５００００元，

增值税税额６５００元，以银行存款代垫运杂费５００元，已发出商品并办妥了收款手续（符

合收入确认条件）。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应收账款　 ５７０００

　 贷：主营业务收入　　 ５０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６５００

银行存款　　 ５００

甲企业收到Ｂ公司交来商业汇票１张，面值５７０００元，用以偿还其前欠货款。甲企

业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应收票据 　　 ５７０００

　 贷：应收账款　　　　 ５７０００

甲企业接到银行收款通知，收到上述应收Ｂ公司款项时：

借：银行存款　 ５７０００

　 贷：应收票据　　　 ５７０００

【例３７】　某小企业在２０２０年５月１日采用委托收款结算方式销售一批商品１００

件，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售价１００００元，增值税税额１３００元。已发出商品并办妥了

收款手续。企业为了及早收回货款而在合同中规定的现金折扣条件为：２／１０，１／２０，

Ｎ／３０。其会计分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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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１日销售实现时，应按总售价确认收入。

借：应收账款　 １１３００

　 贷：主营业务收入　 １０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１３００

若５月９日买方付清货款，则按售价１１３００元（其中税款１３００元不享受折扣）的

２％享受２００（１００００×２％）元的现金折扣，实际付款１１１００（１１３００—２００）元。

借：银行存款　　 １１１００

财务费用　　　 ２００

　 贷：应收账款　　　　　 １１３００

若５月１８日买方付清货款，则应享受的现金折扣为１００元（１００００×１％），实际付款

１１２００元。

借：银行存款　　 １１２００

财务费用　　 １００

　 贷：应收账款　　　　　 １１３００

若买方在５月底收到款项：

借：银行存款　　　 １１３００

　 贷：应收账款　　　　　 １１３００

第三节　预付账款与其他应收款

一、预付账款

预付账款核算小企业按照合同规定预付的款项。 包括：根据合同规定预付的购货
款、租金、工程款等。 预付款项情况不多的小企业，也可以不设置“预付账款”科目，将预
付的款项直接记入“应付账款”科目借方。 小企业进行在建工程预付的工程价款，也通过
“预付账款”科目核算。

小企业因购货而预付的款项，借记“预付账款”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收到
所购物资，按照应计入购入物资成本的金额，借记“在途物资”或“原材料”“库存商品”等
科目，按照税法规定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科目，按照应支付的金额，贷记“预付账款”科目。 补付的款项，借记“预付账款”科
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退回多付的款项，编制相反的会计分录。

出包工程按照合同规定预付的工程价款，借记“预付账款”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
科目。 按照工程进度和合同规定结算的工程价款，借记“在建工程”科目，贷记“预付账
款”“银行存款”等科目。

按照《小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确认预付账款实际发生的坏账损失，应当按照可收回的
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按照其账面余额，贷记“预付账款”科目，按照其差额，借记
“营业外支出”科目。 “预付账款”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小企业预付的各种款项，并按
照对方单位（或个人）进行明细核算。

第三节　预付账款与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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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３８】　甲小企业向乙公司采购材料５０００吨，单价１０元，所需支付的款项总额

５００００元。按照合同规定向乙公司预付货款的５０％，验收货物后补付其余款项。甲小企

业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预付５０％的货款时：

借：预付账款———乙公司　 ２５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２５０００

收到乙公司发来的５０００吨材料，验收无误，经认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的货款为

５００００元，增值税税额为６５００元。甲小企业以银行存款补付所欠款项３１５００元。

借：原材料 ５０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６５００

　 贷：预付账款———乙公司　 ５６５００

借：预付账款———乙公司　　 ３１５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３１５００

二、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核算小企业除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应收股利、应收利息以外
的其他各种应收、暂付款项。 主要包括：应收的各种赔款、罚款；应收出租包装物租金；应
向职工收取的各种垫付款项；存出保证金，如租入包装物支付的押金；其他各种应收、暂
付款项。

小企业发生其他各种应收款项时，借记“其他应收款”科目，贷记“库存现金”“银行存
款”“固定资产清理”等科目；出口产品或商品按照税法规定应予退回的增值税款，借记
“其他应收款”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出口退税）”科目。 收回各种款项
时，借记“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应付职工薪酬”等科目，贷记“其他应收款”科目。 “其他
应收款”科目应按其他应收款的项目分类，并按不同的债务人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
算。 该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小企业尚未收回的其他应收款。

按照《小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确认其他应收款实际发生的坏账损失，应当按照可收回
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按照其账面余额，贷记“其他应收款”科目，按照其差额，
借记“营业外支出”科目。

【例３９】　甲小企业以支付宝支付方式替副总经理垫付应由其个人负担的医疗费

３０００元，拟从其薪酬中扣回，相关会计分录如下：

（１）垫支时：

借：其他应收款　　 ３０００

　 贷：其他货币资金———支付宝　　 ３０００

（２）扣款时：

借：应付职工薪酬　　 ３０００

　 贷：其他应收款　　　　　 ３０００

【例３１０】　甲小企业租入包装物一批，以银行存款向出租方支付押金８０００元，相关

会计分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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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１）支付押金时

借：其他应收款———存出保证金　 ８０００

　 贷：银行存款　　　　 ８０００

（２）租入包装物按期如数退回，甲企业收到出租方退还的押金８０００元，并存入

银行。

借：银行存款　　 ８０００

　 贷：其他应收款———存出保证金　　　 ８０００

小企业应当定期或者至少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其他应收款进行全面检查，对于实际
发生的坏账损失，按照第四节坏账损失的相关规定处理。

第四节　坏账损失确认及处理

坏账是指小企业无法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极小的应收及预付款项。 由于发生坏账
而产生的损失，称为坏账损失。

一、坏账损失的确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２００９〕５７
号）及《小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小企业的坏账损失应在实际发生时确认，不能预计或预先
提取。 小企业应收及预付款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减除可收回的金额后确认的无法收
回的应收及预付款项，作为坏账损失。

（１） 债务人依法宣告破产、关闭、解散、被撤销，或者被依法注销、吊销营业执照，其清
算财产不足清偿的。

（２） 债务人死亡，或者依法被宣告失踪、死亡，其财产或者遗产不足清偿的。
（３） 债务人逾期３年以上未清偿，且有确凿证据证明已无力清偿债务的。
（４） 与债务人达成债务重组协议或法院批准破产重整计划后，无法追偿的。
（５） 因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导致无法收回的。
（６） 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小企业的应收及预付款项出现上述所列条件之一时，要积极与债务人协商，努力收

回相关款项，经过努力后如果确实无法再收回，应当将应收及预付款项账面余额减除可
收回金额后的净额作为坏账损失。

二、坏账损失的处理

小企业的应收及预付款项发生坏账损失应采用直接转销法，即日常核算中应收及预
付款项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不予考虑，只有在实际发生坏账损失时，才作为损失计入营
业外支出，同时冲销应收及预付款项。

【例３１１】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５日，因债务人死亡，甲小企业将一笔金额为１２０００元的应

第四节　坏账损失确认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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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账款全部确认为坏账损失。甲企业的会计分录：

借：营业外支出　　　 １２０００

　 贷：应收账款　　　　　　　　 １２０００

练　习　题

一、单项选择题

１．在我国，小企业收到的商业汇票应以（　　）计价。

Ａ．到期值的现值 Ｂ．票据到期值 Ｃ．票据面值 Ｄ．票据贴现值

２．应收账款应按（　　）记账。

Ａ．估计金额 Ｂ．实际发生的金额

Ｃ．双方协商的金额 Ｄ．计划金额

３．应收账款的入账价值不包括（　　）。

Ａ．销售货物或提供劳务（销售服务）的货款

Ｂ．代购货方垫付的运杂费

Ｃ．应收客户违约的罚款　　
Ｄ．销售货物或提供劳务（销售服务）应收的增值税

４．应收账款是由（　　）而产生的。

Ａ．现销业务 Ｂ．租赁业务 Ｃ．赊销业务 Ｄ．其他销售业务

５．预付款项情况不多的小企业，也可以不设置“预付账款”科目，将预付的款项直接
记入（　　）科目的借方。

Ａ．“应收账款” Ｂ．“其他应收款” Ｃ．“应付账款” Ｄ．“应收票据”

６．某小企业赊销商品一批，按价目表的价格计算，货款金额１００００元，给购买方的商
业折扣为５％，规定的付款条件为２／１０、 Ｎ／３０，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１３％。 则该企业“应
收账款”科目的入账金额为（　　）元。

Ａ．１２５００ Ｂ．１１３００ Ｃ．１１１１５　 Ｄ．１１５７５

７．销货方按商品售价给予客户的现金折扣，会计上应该作为（　　）处理。

Ａ．增加营业外支出 Ｂ．冲减销售收入 Ｃ．增加财务费用 Ｄ．增加销售费用

８．商业汇票到期，如果因付款人无力支付票款，票据由银行退回，收款单位应
（　　）。　

Ａ．转作管理费用 Ｂ．转作应收账款 Ｃ．转作营业外支出 Ｄ．转作营业外收入

９．应收票据在贴现时，其贴现息应该计入（　　）。

Ａ．财务费用 Ｂ．银行承兑汇票 Ｃ．商业承兑汇票 Ｄ．应收票据

１０．３月１５日某小企业销售产品一批，应收账款为１０００００元，规定对方付款条件为

２／１０，１／２０， Ｎ／３０，购货单位已于３月２２日付款，该企业实际收到的金额为（　　）元。

Ａ．９００００ Ｂ．１０００００ Ｃ．９８０００ Ｄ．８００００

二、多项选择题

１．小企业作为应收票据核算的票据有（　　　）。

Ａ．支票 Ｂ．银行汇票 Ｃ．商业承兑汇票 Ｄ．银行承兑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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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小企业因销售商品发生的应收账款，其入账价值应当包括（　　　）。

Ａ．销售商品的价款 Ｂ．增值税销项税额

Ｃ．代购方垫付的包装费 Ｄ．代购方垫付的运杂费

３．下列各项中，应通过“其他应收款”科目核算的有（　　　）。

Ａ．应收的各种赔款　
Ｂ．出口产品按照税法规定应予退回的增值税款

Ｃ．预付给供应单位货款

Ｄ．应收股利

４．下列各项，会引起小企业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发生变化的有（　　　）。

Ａ．收回应收账款 Ｂ．收回已转销的坏账损失

Ｃ．计提坏账准备 Ｄ．结转到期不能收回的应收票据

５．下列各项，构成应收账款入账价值的有（　　　）。

Ａ．确认商品销售收入时尚未收到的增值税销项税额

Ｂ．代购货方垫付的运杂费

Ｃ．销售货物发生的商业折扣

Ｄ．确认商品销售收入时尚未收到的价款

６．小企业作为坏账损失的条件有（　　　）。

Ａ．债务人依法宣告破产、关闭、解散、被撤销，或者被依法注销、吊销营业执照，其清
算财产不足清偿的

Ｂ．债务人死亡，或者依法被宣告失踪、死亡，其财产或者遗产不足清偿的

Ｃ．债务人逾期３年以上未清偿，且有确凿证据证明已无力清偿债务的

Ｄ．与债务人达成债务重组协议或法院批准破产重整计划后，无法追偿的
三、判断题

１．小企业持商业汇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贴现，应将办理贴现的手续费计入“财务费
用”科目。 （　　）

２．现金折扣和商业折让，均应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财务费用。 （　　）

３．小企业支付的包装物押金和收取的包装物押金均应通过“其他应收款”科目核算。
（　　）

４．小企业销售一笔金额为１５万元的货物（不含税），规定销货的现金折扣条件为

２／２０， Ｎ／３０，购货单位于第１５天付款，该企业实际收到的款项金额为１４．８万元。
（　　）

５．小企业为客户提供的现金折扣应在实际发生时冲减当期收入。 （　　）

６．应收款项的坏账损失应当于实际发生时计入营业外支出，同时冲减应收款项。
（　　）

四、业务题

甲小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１３％。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发生经济
业务如下：

１．１２月５日，向乙企业赊销商品一批，按商品价目表标明的价格计算的金额为２０万
元（不含增值税），由于是成批销售，甲小企业给予乙企业１０％的商业折扣。

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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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月９日，一客户破产，根据清算程序，有应收账款８万元不能收回，确认为坏账
损失。

３．１２月１１日，收到乙企业的货款１０万元，存入银行。

４．１２月２０日，收回上年度已确认并转销丙公司坏账损失２万元。

５．１２月２１日，收到丙公司交来商业承兑汇票一张，面值１万元，用以偿还其前欠
货款。

６．１２月３０日，向丙企业销售商品一批，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售价为２０万元，增
值税税额为２．６万元。 甲企业为了及早收回货款在合同中规定的现金折扣条件为２／１０，

１／２０， Ｎ／３０。 假定现金折扣不考虑增值税。
要求：逐笔编制甲企业上述业务的会计分录。 （不需要编制结转成本的分录，相关可

以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已获认证）

第三章　应收及预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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